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公司拟增加经营范围，同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拟对《公司章程》

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如下： 

原条款 拟修订后条款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从事仪器、仪表、

环境治理设备及相关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安装、

销售、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机动车尾气遥感检测系统研发；化工产品（化学危险

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除外）、电子产品、五金交电、仪器、

仪表、针纺织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通讯器材（不

含无线电移动电话、地面卫星接收设备）的批发、零

售；软件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环境监测仪器的

研制、生产、销售；数字信息技术服务；数据处理、

数据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环境监测仪器

的维修、运营服务；环保工程、环境检测；环境工程

设计、施工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清洁服务；环境

监测；节能产品技术、热泵产品技术、中央空调设备

技术、压缩机及配件技术的开发、生产、销售及安装；

采暖系统工程的设计、暖通工程施工；房屋租赁；环

境监测设备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从事仪器、仪表、

环境治理设备及相关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安装、

销售、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机动车尾气遥感检测系统研发；化工产品（化学危险

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除外）、电子产品、五金交电、仪器、

仪表、针纺织品、塑料制品、橡胶制品、通讯器材（不

含无线电移动电话、地面卫星接收设备）的批发、零

售；软件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环境监测仪器的

研制、生产、销售；数字信息技术服务；数据处理、

数据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环境监测仪器

的维修、运营服务；环保工程、环境检测；环境工程

设计、施工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清洁服务；环境

监测；节能产品技术、热泵产品技术、中央空调设备

技术、压缩机及配件技术的开发、生产、销售及安装；

采暖系统工程的设计、暖通工程施工；房屋租赁；环

境监测设备的销售；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水处理设

备，城市污水治理设备、排放设备，净水设备的研发、

制造、销售、安装；河道治理、水污染治理服务；固

体废弃物处置及回收利用相关配套设施的设计、建设、

投资、运营管理、相关设备的生产与销售、技术咨询

及配套服务；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

理服务；垃圾分类收运体系投资与运营；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第四十五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

司住所地或者股东大会召集人确定的在河北省石家庄

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其他地点。 

股东大会应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

司还应根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者所上市的

第四十五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

司住所地或者股东大会召集人确定的在河北省石家庄

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其他地点。 

股东大会应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

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



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

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

的，视为出席 

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九十七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

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

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

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 1/2。 

第九十七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并可

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董事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

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 1/2。 

第一百三十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

位担任除董事以外其他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

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三十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

事、监事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

高级管理人员。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本次章程修订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